
贵州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高评函〔2023〕18 号

关于对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第一至
十二周课堂教学督查情况的通报

各学院（部）：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促进教风和学风建设，切实保

证课堂教学质量，根据本学期工作安排，学校教学督导团在全校

范围内开展了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课堂教学听课督查，现将

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截止 11 月 30 日，校督导团校内教学督导对 15 个开课学院

教师 315 人次（其中：本科课程 205 人次，研究生课程 110 人次）

进行了课堂教学听课、评价，基本情况如下：

本科课堂听课评价 205 人次，其中优秀等级（优秀≥90 分）

104 人次，占 50.73%；合格等级（90 分>合格≥70 分）100 人次，

占 48.78%；基本合格等级（70 分>合格≥60 分）1 人次，占 0.49%

没有不合格等级（不合格<60 分）人次。

研究生课堂听课评价 110 人次，其中优秀等级（优秀≥90

分）58 人次，占 52.73%；合格等级（90 分>合格≥70 分）51 人

次，占 46.36%，基本合格等级（70 分>基本合格≥60 分）1 人次，

占 0.91%；没有不合格等级（不合格<60 分）人次。



另有校外兼职督导课堂教学听课评价 12 人次、录像课程听

课评价 20 人次。

根据教学督导听评课意见反馈，本学期在学校手机收上来、

教师走下来、后门打开来、学院动起来等“四来”倡导下，教师

课堂上教学积极按照学校相关要求认真组织课堂教学，学生认真

听课，教学秩序整体良好。听课过程中，教学督导通过“听”、

“看”、“询”检查了解教师授课情况，课后与授课教师沟通交流，

并对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主要意见建议

如下：

1.有的教师教学方式单一，不能有效调动学生课堂参与，教

师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还应更加多元化，以提高学生课堂参与

度。建议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

元化的教学方法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同时教师对教学内容应

进一步熟悉掌握，选用与学生生活相关度高的教学案例。

2.有的课程使用教材过于陈旧或者是深度不够，有的教师师

授课内容也没有更新。

3、建议教师注意结合课程讲授要点，巧妙、实时融入课程

思政、国家治理相关内容。

4.在与教师学和生交流的时候发现辅修专业现在要同时拿

双证才可毕业，学生担心辅修专业拿不到影响毕业，辅修逐年减

少；建议：重视辅修专业的管理问题。

5、部分研究生课程教师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特色不突出

或者专业水平不够高；有的研究生教师上课主要都是教师在讲

授，没有很好与学生展开互动，加上没有多媒体辅助教学，无法

显示课程精髓；部分课程教学中该有的思政元素也没有得到体



现。建议研究生教师应注重把握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区分，课堂

讲授要充分使用好现代化信息技术，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

力和水平。

各学院(研究生培养点)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严格执行学校

的各项规章制度。要督促教师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做好课堂教

学工作；对校督导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教师并督促改进。

请各学院根据高评中心反馈的校督导本学期课堂教学听课

情况的意见建议，将本学期学院（研究生培养点）的跟进了解及

教师的改进情况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通过

OA 系统报送高评中心（收件人：林选禄）

附件：1、9-11 月份校级督导听课情况汇总表（本科）

2、9-11 月份校级督导听课情况汇总表（研究生）

3、校教学督导 9-11 月份听课情况反馈表（单独发送）

校教学督导团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2023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 1：

2023 年 9-11 月份校级督导听课情况汇总表（本科）

开课学院
被听课

人次
优秀 合格

基本

合格

不合

格
备注

大数据统计学院 10 6 4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14 8 6

法学院 12 3 9

工商管理学院 13 12 1

公共管理学院 4 1 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7 6

会计学院 11 7 3 1

经济学院 18 13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 4 8

数统学院 25 14 11

体育学院 5 3 2

外语学院 21 6 15

文学院 4 3 1

信息学院 20 11 9

艺术学院 23 6 17

合计 205 104 100 1

说明：以上课堂教学检查及评价教师中包括为国际学院和西密歇根学院学生授课教师



附件 2：

2023 年 9-11 月份校级督导听课情况汇总表（研究生）

开课学院

被听

课人

次

优秀 合格
基本

合格

不合

格
未评价

大数据统计学院 4 2 2 0 0 0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

院 21 11 10 0 0 0

法学院 25 15 10 0 0 0

工商管理学院 9 6 3 0 0 0

公共管理学院 13 9 4 0 0 0

会计学院 4 4 0 0 0 0

经济学院 6 4 2 0 0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0 2 0 0 0

数统学院 4 0 4 0 0 0

外语学院 3 0 2 1 0 0

文学院 13 4 9 0 0 0

信息学院 6 3 3 0 0 0

合计 110 58 51 1 0 0


